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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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促进战

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》

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管理局(管委会),各直属企业 ,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:

《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财

政扶持办法》已经区政府批准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

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

2 0 2 2 年 1 月 2 8日

信息公开属性: 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2-01-29印发

( 共 印 6 份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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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

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

第一条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

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

见》,进一步促进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

量发展,构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,强化高端产业

引领功能,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,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,

根据《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意见》,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 , 国家统计局

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中所指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、新

材料、生物、新能源汽车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、数字创意、

相关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;以及汽车、船舶等浦东传统

优势产业。

第三条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浦东传统优势产业

范畴的高新技术企业,工商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在浦东新区,

符合规定条件的,适用本办法.

第四条对符合条件的具有领先地位的领军企业、具有

良好发展基础的优势企业、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培育企业，

经认定,根据其对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,五年内每年给予一

定的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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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对新引进的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,根据其对

浦东新区的综合贡献,五年内每年给予一定的奖励.

对新认定 (首次) 的高新技术企业,根据其对浦东新区

的综合贡献,两年内每年给予一定的奖励.

第六条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所称的综合贡献 ,是指

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,对其经济贡献、科技创新、促进

就业、节能减排、社会诚信和安全生产等因素进行的综合考

核评定。

第七条"十三五"期间政策年限到期的重点领军企业、

重点优势企业、重点培育企业,经复核,可继续享受一定奖

励和相对应的创新型人才政策。

第八条: 附 则

( 一) 对既适用上级政策相关规定,又适用本办法的,

一律先执行上级政策规定,执行后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,

可补充执行。同一对象在选择区级不同类型的财政扶持政策

时可从优,但不得重复或同时享受.

( 二) 本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实施,有效期至2025

年 12 月31 日 .2021 年 1 月 1 日至2022 年2 月28 日期间 ,

符合本办法规定的,参照本办法执行.实施中如遇国家或上

海市颁布新的规定,则按新规定的要求执行.

(三) 本办法由浦东新区科经委、财政局根据职责分工

负责解释。


